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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延遲寄發年度報告

及
暫停股份買賣

本公佈乃由志高控股有限公司（「志高」或「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a)條及第13.49(3)
條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3月31日及2020年4月29日的公佈（「該等公佈」及各「公佈」），
內容有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未經審核年度
業績。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誠如該等公佈所披露，由於中國部分地區為對抗COVID-19爆發已實施限制，本公司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之審核程序尚未完成，且即使中國若干地區的交通限
制已解除，有關審核工作經已恢復，審核程序亦已取得進展，本公司無法確定審核程序
是否將於2020年5月15日或之前完成。

在審核過程中，本公司接獲其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事務所（「核數師」）通知，核數
師希望從本公司管理層獲得關於核數師若干審核結果的回應。董事會謹此聲明，由於
COVID-19冠狀病毒爆發，中國實施各種限制，包括通勤工作或交通限制，嚴重影響本集
團運營、其彙編、檢索、分析或澄清記錄及資料的能力，及╱或聯繫或拜訪客戶、供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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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政府機構及其他對手方╱第三方。由於上述原因，審核過程受到相當嚴重的延遲，
導致問題識別及解決過程延誤。儘管若干審核問題已獲得解決，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
核委員會」）收到核數師來函，據此核數師要求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委聘獨立法務會計師事
務所就核數師認為有疑問的若干事項進行調查，並作出進一步跟進，其中主要涉及：(1)
寄發予各類客戶及供貨商的確認函中收信人及地址，(2)若干個別客戶的銷售摘要與增值
稅系統生成的發票摘要之間的差異，(3)2018年至2019年間與若干其他客戶有關的應收賬
款分類帳結餘之變動，(4)若干性質不明的資金流動，以及(5)供應商在訴訟索賠中披露的
未償貿易應付款金額與本集團記錄的金額之間的差異。核數師已暫停審核工作，並表示
在調查完成前，將未能考慮恢復其審核工作。自此，本集團展開進一步工作，儘管其確
信事項(2)至(5)可圓滿解決，解決事項(1)涉及與分散各地的客戶及供貨商合作，該等客戶
及供貨商可能繼續受到與COVID-19相關的限制影響，並且預計將需要更多時間。

董事會已授權審核委員會尋求並聘請獨立法務會計師事務所進行上述調查，其工作範圍
有待獨立法務會計師事務所與審核委員會進一步討論。

經諮詢核數師後，本公司期望自本公佈之日起約二至三週內可以尋求並最終確定獨立法
務會計師事務所的聘任，並自聘任之日起約四週內完成調查並出具相關報告，以供核數
師考慮，具體取決於將予確定的工作範圍。董事會將在適當時候公佈調查進展。

暫停股份買賣

鑒於上述情況，發佈本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經審核年度業績以及寄發本公司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的時間預計將延遲。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
自2020年5月15日上午九時正起暫停在聯交所買賣，並將繼續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進一步公佈

於完成調查和審核程序後，本公司將公佈有關以下內容的進一步公佈：(i)經核數師同意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經審核年度業績，以及與2020年3月31日的公佈中未經審核年
度業績相比的重大差異（如有），(ii)建議舉行應屆股東週年大會的日期，及(iii)為確定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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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上述會議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而暫停辦理股東登記的時間。此外，倘調查過程及完
成審核程序中有其他重大進展，本公司將於適時刊發進一步公佈。

承董事會命
志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興浩

香港，2020年5月14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李興浩、李秀慧、黃貴建及楊相穩；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
小明、王滿平及潘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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